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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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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6日，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
学贷款政策的通知》，调整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和使用范围：

 提升贷款额度：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
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
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6000元。

 扩大贷款用途：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
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加强贷款审查：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要加强贷款及其使用范围审查，合理确定学生助学贷
款金额。

 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各高校要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努力向学、学以致用，增强就业和报效国
家、服务社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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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国家开发银行普惠金融部

我行已在助学贷款系统内调整了可贷款金额参数，系统将根据学生的学历信息，自动提升贷款
的上限。对于目前仍未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只需在申请时填写需要贷款的金额即可。

常规操作（未贷款）

1.学生登录我行助学贷款学生在
线服务系统（https：
//sls.cdb.com.cn）。

2.学生通过账户密码或者手机验
证码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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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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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操作（未贷款）

3.学生登录后选择【申请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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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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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操作（未贷款）

4.学生按照需要填写贷款金额。

可选择贷款金额范围已经调整为
“1000-12000”元。
（以本专科生为例）

5.按系统提示完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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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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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本学年即可享受到提额的优惠政策，我行针对今年已经办理了助学
贷款的学生开发提额功能模块，可以方便学生在线远程实现贷款额度的提升。具体操作如下：

提额操作（已贷款）

1.学生通过账户密码或者手机验
证码登录系统。

手机登录注意事项：
 同一个手机号每天发送验证码次

数限制在5次，超过次数后，需明
天再操作；

 验证码收到后，有效期5分钟，过
期失效；

 验证码收到后，在有效期内，输
入次数错误超过3次，验证码失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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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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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2.选择首页【贷款提额申请】菜
单模块，点击【贷款提额申请】
进入下一步操作。

 每名学生仅能申请一次提额。
 提额办理时间：即日起至10月22日。
 以下情况无法办理贷款提额申请：
1.未办理2021年度新办合同 (学生可直

接申请办理2021年度新合同)；
2.县资助中心已汇总提交合同（请联系

当地国家开发银行分行退回合同）；
3.已按照最新政策规定上限办理合同（

本专科生上限12000元，研究生上限
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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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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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3.若学生名下存在可进行贷款提
额申请的合同：点击【贷款提额
申请】后会弹出《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提升有
关说明》，点击【提额申请】按
钮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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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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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4.申请提额后，系统会展示学生
名下贷款合同编号和合同原始金
额信息，点击页面下方【提额申
请】按钮，将自动进入【贷款提
额申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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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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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5.系统自动弹出“贷款提额政策
提示”，学生阅读后点击【我已
完整阅读并充分理解上述政策】
，进入贷款提额申请录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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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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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6.学生在贷款提额申请录入页面
的【提额后贷款申请金额】文本
框内，手动输入“提额金额”。
点击下一步，继续提额操作。

注意：
学生输入金额必须为100的整数倍，且大
于合同原始金额；本专科生、预科生不超
过12000，研究生不超过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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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国家开发银行普惠金融部

提额操作（已贷款）

8.系统弹框展示《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提
额申请单》。学生仔细阅读后，
点击【同意本贷款提额申请单的
内容，进入人脸识别认证程序】
。

注意：
本申请单将作为学生合同的附件，在
我行后台数据库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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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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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9.弹框提示：贷款提额申请每个
合同仅能申请一次，不允许修改
和撤销，学生在确认“提额后贷
款申请金额”填写无误后，再点
击【确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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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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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11.系统展示人脸识别授权书
《信息查询与使用授权书》，
学生阅读后点击【同意】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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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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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12.系统生成人脸识别二维码。
学生需使用本人手机支付宝
APP扫描二维码，进入助学贷
款支付宝人脸识别程序。学生
扫码后，自动跳转国家开发银
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实人认证专
用通道。

注意：
 该二维码的有效时间为30分钟。

 该二维码仅限本人扫码使用，不可

分享他人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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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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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13.学生扫码后，在支付宝手机APP内完成人脸识别相关操作。认证成功后，提示用户认证成功。

注意：
 每一个二维码对应一次认证机会，认证通过/失败后二维码失效；失败后可再次申请并生成新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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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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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14.在手机支付宝客户端完成身份认证后，返
回我行学生在线系统，点击【我已完成身份认
证，点击查询】按钮。

15.系统弹出身份认证结果，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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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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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操作（已贷款）

16.系统生成《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提额电子批
单》，学生点击【关闭】按钮，完
成贷款提额申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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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额进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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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的贷款】页签中，已完成提
额申请（认证成功）的合同显示为
“审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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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额进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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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需要查询合同提额申请记录，可点击首页的【贷款提额申请】菜单模
块，认证成功的合同申请状态为“通过，待分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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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额进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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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额审批通过后，贷款状
态会在首页的“申请进度”
中展示为“审批通过（待发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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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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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额申请提交后，还需要重新签订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吗？

不需要。
提额申请单将作为学生2021年助学贷款合同的附件，与合同享有同等法律效力，无需

重新签订合同。

 提额申请需要到县级资助中心现场办理吗？

不需要。
按上述介绍，在线申请办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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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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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按新限额申请的合同能不能申请提额？

可以。
比如说，某本科生已经于今年9月14日申请了10000元的助学贷款，后由于住宿费增

加，需要多申请2000元，仍然可以通过提额功能，申请12000元的助学贷款。但提额只
能操作一次，且操作后无法变更。

 已经签订助学贷款合同，且学校已经录入了电子回执，还能申请提额吗？

可以。
凡2021年签订助学贷款合同的学生，无论就读的学校是否已录入电子回执，都可以申

请一次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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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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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额需要教育部门审批吗？

教育部门如果发现学生提额金额远超出其生活费实际需要的，县级资助中心可以在贷
款审查阶段、高校可以在录入回执阶段对合同进行谢绝。

 学生提额后是否会告知学生家长？

会。
我行会在今年助学贷款受理工作结束后，向本年度成功申请了提额、并且合同审批通

过的学生的家长发送提额确认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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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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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贷款学生做好提额相关工作：对于未贷款的学生，提示其可以按需，在限额内申
请贷款；对于已贷款学生咨询提额问题的，可以告知其提额政策及办理方法。

 由于县级资助中心将本年贷款合同汇总提交后全区县的学生将无法办理提额申请，今
年提额申请的终止日为10月22日，请县级资助中心至少于10月23日之后，再汇总提
交本区县本年的贷款申请。

县级资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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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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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是否进行回执录入并不影响提额工作，原则上，高校仍应按照10月10日前完成的
要求，完成回执录入。

 录入回执时，高校可以据实填写学费及住宿费的金额，无需小于贷款金额；如录入金
额大于贷款总额，将按照贷款金额划付至高校收费账户。

 根据164号文要求，请各高校加强教育引导，组织贷款学生持续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提高勤俭节约的意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努力向学、学以致用，增强就业和报效国家、服务社会能力。

 高校（辅导员）如在贷款学生后续学习、生活过程中，发现其存在高消费等现象，可
以及时向我行反馈，或者在次年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时以“发现其存在与经济状况不符
的消费行为”为由，对学生的贷款申请进行谢绝。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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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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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将通过短信方式，通知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即学生家长），学生应与共同借
款人就提高贷款金额事宜充分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后，再提交提额申请。如果学生提
交了提额申请，我行将视为学生已就提额事宜与共同借款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本次提额工作无需缴纳任何费用，我行不会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提额申请为由，附
加不合理条件、要求转账汇款或索取个人信息。

 学生在提交提额申请的同时，将对贷款资金使用进行补充的承诺与约定，包括：合理
确定助学贷款申请金额，贷款超出学费、住宿费的部分用于日常生活费支出，承诺做
到勤俭节约、合理消费，并且授权我行可以对助学贷款的使用进行必要的管理，以确
保资金用于指定用途等。

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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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